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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與經濟

統計調查連結網
為掌握我國經濟發展情勢及結構變動，本處定期辦理各種經濟統計調查，以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為母

體，作為抽樣推估及校準之依據，兩者長期建構緊密之連結，相輔相成，均為國家經濟發展不可或

缺之重要統計。

　陳玉芳（經濟部統計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以下

簡稱工商普查）屬基本國勢調

查，於民國 43 年創辦，預定

於 106 年辦理第 13 次普查，經

由歷次工商普查資料可反映國

家產業發展及結構變動趨勢，

為政府研訂經建計畫之重要依

據。由於工商普查每五年辦理

一次，而經濟情勢瞬息萬變，

為能及時掌握經濟發展動向，

輔導及協助業者迅速因應，故

由經濟部統計處（以下簡稱本

處）定期辦理統計調查，以應

政府決策及各界應用。為提高

統計時效，大多採抽樣調查，

主要以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為抽

樣母體，本文主要說明本處統

計調查與普查如何建構緊密連

結，發揮統計效能。

貳、普查與經濟統計

調查之連結應用

一、經濟統計調查大多以

工商普查作為抽樣母

體

工商普查建置全國工業、

服務業二大部門企業及場所單

位之母體資料檔，包含經營行

業、從業員工、營業收支及全

球化經營等資料，為本處大部

分經濟統計調查抽樣之主要來

源，包括批發、零售及餐飲業

調查，製造業投資及營運概況

調查，租賃、資訊服務及專業

技術服務業動態調查等（下頁

附表），惟工業產銷存動態調

查受限於普查產品分類及時效

性，致採用工廠校正及營運調

查作為母體，另外銷訂單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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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經濟部統計處經濟統計調查總覽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

因調查目的為蒐集企業接自海

外之訂單金額，了解企業全球

布局及接單競爭力，一向以出

口績優廠商檔為抽樣母體，但

國內接單海外生產之三角貿易

營運模式日趨頻繁，爰於民國

97 年將工商普查資料之三角貿

易規模較大者，列入調查對象，

以反映海外接單實況。

二、工商普查作為推估及

校準之參據

經濟統計調查經過抽樣推

估後，每隔五年需根據普查資

料校準，以避免產生偏誤；以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調

查為例，該調查係以工商普查

年全年營業收入為基準，各業

採「分業截斷抽樣法」抽樣，

並採基準環比連鎖法推估，即

以前後二個月相同樣本營業額

之變動比率，乘以上月母體營

業額，即得當月之母體推估值，

經過五年後再與工商普查結果

作勾稽校準。由於普查對從事

數種性質不同的經濟活動行業

歸類，主要以全年營業或銷售

收入總額最多之產品或服務為

行業判定標準，故從事多元商

品製造及銷售之批發、零售及

餐飲業有可能歸入其他業別，

例如食品公司兼做製造與販

售，工商普查在行業判定時可

能歸入製造業，致為應統計推

估需要，乃將工商普查中屬於

商業活動之營業額納入批發、

零售業，建立次母體資料供為

抽樣推估應用（下頁圖 1）。

辦理
週期

105 年調查
每年調
查家次

調查（抽樣）母體
調查名稱

調查
家數

按月

外銷訂單調查 4,000 48,000 海關出口資料檔、工
商普查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
查

7,100 85,200 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
清冊

批發、零售及餐飲
業動態調查

3,500 42,000 工商普查

按季

租賃、資訊服務及
專業技術服務業動
態調查

1,200 4,800 工商普查

製造業投資及營運
概況調查

3,000 12,000 工商普查

按年

外銷訂單海外生產
實況調查

2,800 2,800 海關出口資料檔、工
商普查

工廠校正及營運調
查

88,600 88,600

經核准登記之工廠，
及依工廠管理輔導法
第 34 條完成補辦臨
時登記之工廠

批發、零售及餐飲
業經營實況調查

3,000 3,000 工商普查

專業服務業營運及
投資概況調查

1,650 1,650 工商普查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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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製造業研究發展經費

圖 1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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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經濟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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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

延續工商普查資料

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每年

（逢普查年停辦）針對 89,000

家領有工廠登記及補辦臨時登

記之工廠進行全面校正調查，

取得製造業之營業收支、增購

固定資產、研究發展與技術交

易等營運統計，建構製造業完

整營運統計時間序列，可謂工

商普查之延伸，使統計資料不

致中斷，有效掌握我國經濟發

展趨勢。圖 2 為工商普查、工

廠校正及營運調查製造業研究

發展經費統計，由於調查範圍

差異，以及工商普查之研發經

費包括購置研發相關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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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專利權等）費用，致絕對

金額存在差距，惟兩者均呈現

一致之上升趨勢。

四、產銷存統計調查提供

工商普查建置完整統

計

本處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按月查報於臺閩地區領有工廠

登記證之工業部門計七千餘家

的企業單位，主要調查廠商在

國內工廠生產之各項產品的生

產、銷售、存貨等資料，經推

計後編製產銷存量指數與價值

等統計指標。本項調查統計結

果具有固定按月調查與發布、

資料依行業細類分類等特性，

長期以來廣為各界所應用。

工商普查係針對製造業項

下各個產業抽選具代表性之特

定規模以上廠商，進行生產產品

產銷存資料的調查，以提供編

製產業關聯統計需要，並運用

本處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之統

計結果為輔助資料，配合工商

普查統計結果進行檢核與推估

作業，有效精簡普查業務，對

於減輕廠商填報負荷、提升統

計調查資料品質均有相當助益。

五、協助工商普查名冊整

編及檢核運用

為提高資料確度，在統

計調查中凡有新登記、歇業、

異動之業者資料需隨時更新，

並於普查前置作業中，協助整

編具正確性與及時性之廠商名

冊，以利普查順利進行。

六、協助辦理工商普查查

填作業

本處工商普查分工調查

範圍含括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漢翔

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相

關直接投資事業及特定行業等

對象，進行約 1,500 個場所單

位調查查填作業；調查期間，

協助於分工範圍內各營業據點

進行普查訊息傳播作業。

參、結語

工商普查與經濟統計調查

存在著緊密的連結，可透過普

查取得全面性、基礎性的工業

及服務業經營實況，了解產業

發展趨勢之基本資料，亦作為

本處經濟統計調查母體資料來

源以及推計、編修校準重要依

據。由於業務的需要，對於工

商普查之行業判定，定義範圍

作些許的調整，致統計結果有

若干的差異，經由彼此不斷的

勾稽校準，可望逐漸趨於一致。

對於工商普查作業，本處除協

助主管事業單位之資料查填作

業外，亦提供最新經濟統計調

查及公務登記檔之廠商名冊，

以利普查整編底冊，此外，提

供相關統計資料，以精簡普查

業務，建立分工、互惠合作統

計體系，增進統計相關性、正

確性、即時性，進而提升統計

支援決策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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